
观湖街道办事处关于明确观湖街道政府采购
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各社区、街道直属各单位：

结合近期审计发现的问题及街道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条

“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采购人代表和招标机构的经办人以及评审

专家等与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

（一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。（二）参

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、监事、顾问等。（三）

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。

（四）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

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。（五）其他与供应商存在影响

或者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进行的关系”；《深圳市落实采

购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》第二十四条“【委派采购人代表】采购

人应当委派代表参加评审（适用评定分离的项目除外），并出具

授权书。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评审委员会组长，不得领取评审劳

务报酬，不得在评审现场发表倾向性或者歧视性言论”，采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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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派代表参加评审时，代表原则上应当为部门负责人，如有特殊

情况无法参加，原则上由在编人员参加。

二、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三

条“招标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前十日公布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。

预算金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采购项目，应当在投标截止前十五日

公布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”、第四十四条“招标机构应当在发出

中标通知书之前，将中标结果通过政府采购指定网站进行公示，

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。公示时间不少于三日”；

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三十七条“采购人与供应商应

当自中标或者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文

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”；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

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：“政府采购合同应当自合同签订之

日起 2个工作日内公告”，请严格遵照执行上述文件规定的时限

要求。

三、根据《观湖街道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八条“采购

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，应当严格执行回避制度”，

上述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请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

细则》第十二条要求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 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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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

3. 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

4. 深圳市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

5. 观湖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观湖街道政府采购管理

办法的通知

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

2025年 4月 30日

（联系人：吴雨妮，电话：280288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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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街道领导班子成员、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、调研员。


